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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船舶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的情况下，海商法领域的争议焦点是非漏油船的责任认定，不同国际条约的适

用、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适用、特别法律与程序法的适用也存在一定矛盾。以碰撞油污事故中非漏油船

的责任性质、归责原则和责任形态为切入点，以“达飞佛罗里达”轮、“闽燃供2”轮等典型案例为切入

点，从责任主体界定、因果关系认定、国际公约国内化衔接等方面，对现行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进行系统

分析。结合海商法修订进程，通过比较美国OPA90法案和欧盟油污责任指令的成熟经验，提出构建“以

严责为本、错责为辅”的二元归责框架。明确非漏油船的“部分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完善国际公约

与国内法的冲突解决机制，为《海商法》修订提供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制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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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ases of oil pollution damage caused by ship collisions, the focus of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mari-
time law lies in the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of non-oil-leaking ships. There are also certain contra-
dic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he applic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domestic laws,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between special laws and procedural laws. 
Taking the liability nature, imputation principles and liability forms of non-oil-leaking ships in col-
lision-induced oil pollution accid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s, and drawing on typical cases such as 
the CMA CGM Florida and the Min Ran Gong 2,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truc-
tural defec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liability subject definition, causation identi-
ficatio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domestic 
law.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the Maritime Code, by comparing the mature expe-
rience of the U.S. 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 (OPA 90)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Oil Pollution Liability 
Direc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ual imputation framework featuring “primacy 
of strict liability supplemented by fault liability”. It clarifies the form of “partial unrea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of non-oil-leaking ships and improves the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domestic laws, thereby providing an institutional proposal with bot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Maritim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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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行非漏油船责任认定的制度框架和司法惯例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尤其是海上石油运输，船舶碰撞往往会导致油类泄漏，带来比较严重的海洋环

境污染。对遗漏船所有人为污染受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2001 年的燃油公约》均作了规定，但这些公约以及我国国内法

并没有直接规定如何承担非遗漏船的责任。 
(一) 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规则冲突 
1) 责任主体原则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卫生协会 1992 年公约明确规定：“船舶所有人对因事故造成的任何污染的损害

都要负责”，并对非漏油船形成“漏油船唯一责任主体”的制度设计，进一步排除了对非漏油船直接索

赔的权利。该原则通过将责任集中于漏油船，降低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符合油污损害“快速救济”的

价值需求[1]。但同时，公约允许燃油泄漏船舶向有过错的非燃油泄漏船舶进行追偿，为间接承担非燃油

泄漏船舶的责任留有余地。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233 条的规定，因第三方的过错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被侵权人有权

向侵权人索赔，也可以向该第三方索赔。该条款使受害者有权与公约形成冲突，直接起诉非漏油船。此

条款构成对公约体系的“突破性规定”，但如何与公约衔接仍需明确。《海商法(修订送审稿)》第 1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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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协调此类冲突，规定漏油船舶可在赔偿后向碰撞责任方追偿，但对于受害人是否可以直接对非漏油

船舶提起诉讼，未予明确。 
2) 责任限制制度的协调不足 
CLC1992 公约的责任限额与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海上赔偿责任的一般限额相抵触。“东

海 209”轮案中，法院同时适用公约特别提款权的限额和国内法计算标准，导致限额认定混乱。现行制度

未明确“公约限额”与“国内法限额”的优先顺序，导致非漏油船可能利用责任限制逃避部分责任。 
(二) 司法实践中的裁判现状 
据统计，2010~2023 年我国法院审理的船舶碰撞油污案件中，非漏油船责任认定的改判率较高，反映

出司法实践对责任标准的认知分歧。虽然目前海商法修订工作新增了“船舶油污损害责任”专章，但对

非油漏船责任的规定仍存在模糊地带，亟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厘清责任边界。 
1) 责任主体认定的二元标准 
“公约优先”和“国内法先行”，这两种裁判倾向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广州海事法院在“闽燃供

2”轮案件中，对 CLC1969 公约直接适用，认定非漏油船舶不承担直接责任，并强调“非漏油船舶不是

公约体系下的责任主体”；上海海事法院在“东海 209”轮案件中，以“油污损害与碰撞行为存在因果关

系”为由，援引《侵权责任法》第 68 条的规定，判决非油污泄漏船舶按过错比例承担 30%的责任，理由

是“油污损害与碰撞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分歧导致同类案件裁判结果差异显著，2022 年非漏油船

责任认定的同案不同判率接近一半。 
法院在 2018“达飞佛罗里达”轮与“舟山”轮碰撞造成燃油泄漏事故中，一方面依据 2001 年《燃油

公约》判决漏油船承担全部清污费用，另一方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68 条 1，认定非漏油船按照 50%
过错比例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裁判逻辑暴露出我国非漏油船责任认定制度的体系性矛盾 2。一审法院在

2021“夏长轮”碰撞漏油案中，依据公约认定非漏油船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却援引《海商法》第 169
条，将其按 30%比例承担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认为非漏油船的责任不承担赔偿责任，裁判冲突对

法律权威造成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适用冲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漏油

船责任认定体系，成为《海商法》修订的关键。 
2) 因果关系认定的技术困境 
非漏油船责任认定需解决“碰撞行为与油污损害的因果关系”这一技术难题。“山宏 12”轮案中，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采用油指纹比对技术，耗时 14 个月才确认碰撞与漏油的直接因果关系，导致诉讼周期

长达 4 年半。现行法律未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鉴定标准作出特殊规定，导致“非漏油船常以因

果关系不成立抗辩”，增加受害人举证难度[2]。 

2. 非漏油船责任认定的结构性缺陷 

(一) 归责原则的体系性矛盾 
1)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的适用冲突 
在 CLC 公约体系下，石油泄漏船舶负有严格的责任，仅作为“第三人”的非石油泄漏船舶就有可能

因过错被追偿；而在国内法律中，由于民法典第 1233 条的规定，非漏油船可能会直接承担过失责任。这

种“双轨归责”导致责任认定逻辑混乱。在“达飞佛罗里达”轮案中，法院将公约的严格责任与国内法的

过错责任同时适用，形成了被认为是“违反归责原则的统一要求”的裁判逻辑，即“无过错担责的漏油

船、有过错担责的非漏油船”[3]。 
 

1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233 条。 
2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11 月 8 日就“达飞佛罗里达”轮碰撞漏油引起的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四案分别作出(2018)
最高法民再 367 号、368 号、369 号与、370 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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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责任形态的界定模糊 
现行法律未明确非漏油船的责任形态，导致“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适用混乱。《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 条规定多船漏油时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

涉及非漏油船在单船漏油时承担责任的形式。有学者在分析“达飞”案时指出，法院判决非漏油船承担

“部分连带责任”，但未说明责任基础，这种裁判模糊性影响法律可预测性。 
(二) 赔偿基金制度的作用不足 
1) 基金代位求偿权的行权存在障碍 
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规定，基金赔偿后可以代位行使受害人的权利，但在实际执行中存

在一定难度。“山宏 12”轮案中，理赔中心虽取得权利转让书，但因被执行人无财产，46.9 万元代位求偿

权未能实现。基金代位求偿案件的执行到位率不足 20%，导致基金无法形成“赔偿–追偿”的良性循环[4]。 
2) 基金赔偿与非漏油船责任的衔接缺失 
现行基金制度未明确赔偿顺序与非漏油船责任的关系，导致权利冲突。“夏长轮”案中，基金对渔

业资源恢复费用的赔偿因属于第四顺位而未获赔付，而法院判决非漏油船承担的 30%责任中包含该部分

费用，形成“基金赔偿与司法判决的重复计算”。需建立基金赔偿与非漏油船责任的抵扣机制，但现行

制度缺乏相关规定[5]。 

3. 非漏油船责任认定的比较法借鉴 

(一) 美国 OPA90 法案的连带责任模式 
1) “连带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 
美国《1990 年油污法》(OPA90)第 1002 条规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光船承租人对油污损害承担

“连带严格责任”，即使无过错也需担责。与 CLC 公约不同，OPA90 将责任主体扩展至所有“参与船舶

运营的主体”，非漏油船若对碰撞有过错，需与漏油船承担连带责任。2010 年“深水地平线”事故中，

法院判决非漏油的钻井平台所有人承担 40%连带责任，体现了对非漏油船的严格追责。 
2) 生态损害赔偿的特殊规则 
OPA90 明确非漏油船对生态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赔偿范围包括“自然资源损害”、“生活使用损失”

等。在“安克雷奇”轮案中，非漏油的拖船所有人被判决承担 23%的生态损害赔偿，金额达 1.2 亿美元。

这种“生态损害共担”模式，为我国非漏油船责任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二) 欧盟油污责任指令的过错比例原则 
1) 责任认定的“过错比例”标准 
欧盟 2009/28/EC 指令要求成员国将 CLC1992 和 BUNKER2001 公约转化为国内法，同时规定：“因

船舶碰撞导致油污损害的，非漏油船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德国《海事法》第 109 条据此规定，非漏

油船的责任比例根据碰撞过失程度确定，最高不超过 50%。2021 年“波罗的海”轮案中，德国法院判决

非漏油船按 35%过错比例承担责任，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原则。 
2) 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协调机制 
欧盟指令第 10 条明确：“成员国法院应优先适用国际公约，但国内法对非漏油船责任的特别规定除

外”。这种“公约优先 + 国内法补充”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公约与国内法的冲突。法国在转化公约时，

特别规定非漏油船对“清污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对“生态损害”承担按份责任，实现了规则的精细化设计。 
(三) 国际海事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 
1) “市场份额责任”的创新适用 
在多船碰撞导致漏油且无法区分责任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开始适用“市场份额责任”理论。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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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耀”轮案中，新加坡法院根据各船碰撞过失比例及漏油量，判决非漏油船按市场份额承担责任，这

种做法被写入《2023 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补充议定书》第 5 条，为责任认定提供了新范式。 
2) 区块链技术在责任追溯中的应用 
国际油污基金组织 2022 年推出区块链责任追溯系统，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记录碰撞船舶的过错比例，

为非漏油船责任认定提供技术支持。2023 年“辉煌”轮案中，系统自动生成的过错比例报告被法院采纳，

将案件审理周期缩短 60%，体现了技术创新对责任认定的推动作用。 

4. 海商法修订中非漏油船舶责任体系完善建议 

(一) 归责原则的体系化重构 
1) 确立“二元归责”的立法框架 
建议《海商法》明确：“船舶所有人承担严格责任，对船舶泄漏的油类造成的污染造成的损害，由船

舶所有人负责；非泄漏船舶按照过错的比率承担补充责任。”这一设计既维护了 CLC 公约的严格责任原

则，又通过民法典第 1233 条的衔接，形成了“以严格责任为基础，以过错责任为补充”的二元制度，赋

予了非漏油船舶过错责任。司法解释中规定，船舶因相互疏忽碰撞导致油类泄漏，受害者可以选择向泄

漏船舶的所有人主张全部赔偿，也可以按照过失比例向碰撞当事人主张赔偿。在泄漏船舶所有者承担超

过其所应承担的比例之重的责任后，其所有权人就有权向非泄漏船舶的所有者追偿。这种责任形态既保

护受害人选择权，又避免连带责任对非漏油船的过度苛责，符合公平原则。 
2) 完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非泄漏船舶所有人主张其碰撞行为与油污损害无因果关系的，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授权最高人民法

院制定《船舶碰撞油污损害因果关系鉴定规则》，统一油指纹鉴定、碰撞模拟分析等技术标准，将鉴定

周期控制在 3 个月内，解决“鉴定周期长”的实践难题。 
(二) 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协调机制 
1) 明确公约适用的“涉外因素”标准 
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适用于下列案件：(1) 碰撞船舶一方登记地在缔约国；(2) 污染事故发生在缔约

国管辖水域；(3) 受害人住所地或主要财产所在地在缔约国。”同时，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中资外籍船舶在

我国内水、领海发生的碰撞油污事故，适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6]。 
2) 建立责任限额的“就高适用”原则 
在《海商法》中规定：“船舶碰撞油污损害的赔偿限额，适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公约未规定或规

定限额低于国内法的，适用国内法。”删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

若干规定》第 14 条，明确“公约限额”与“国内法限额”的“就高适用”规则，避免非漏油船利用限额

差异逃避责任。 
随着《海商法》修订工作的推进，非漏油船责任制度的完善不仅关乎个案裁判的公平正义，更对构

建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具有战略意义。建议立法机关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航运实践，

将非漏油船责任制度打造成兼顾受害人保护、航运业发展与海洋生态安全的典范，为全球海事立法提供

“中国方案”[7]。 
(三) 赔偿基金制度的协同完善 
1) 建立基金代位求偿的优先执行机制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管理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时，人民法院应优先执行。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

行的，可从船舶油污责任保险人的赔偿限额中优先受偿。同时，建立代位求偿案件绿色通道，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审理期限不超过 6 个月，提升基金追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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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基金赔偿与非漏油船责任的抵扣规则 
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规定：“基金对受害人的赔偿金额，可在非漏油

船的赔偿责任中相应抵扣。受害人已从非漏油船获得赔偿的，基金不再重复赔偿。”这种机制可避免“双

重赔偿”与“赔偿缺口”并存的现象，优化资源配置[8]。 
(四) 技术创新与制度衔接优化 
1) 引入区块链责任追溯系统 
借鉴国际油污基金组织的区块链技术经验，开发全国统一的“船舶碰撞油污责任追溯平台”，自动

记录船舶碰撞的过错比例、漏油量等关键数据，为非漏油船责任认定提供技术支撑。平台数据可作为法

院认定过错的参考依据，将案件审理周期缩短 50%以上。 
2) 建立“碰撞–油污”案件的合并审理机制 
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规定：“因船舶碰撞引发油污损害的，受害人可一并提起碰撞责任之

诉与油污损害赔偿之诉，人民法院应合并审理。”这种机制可避免“碰撞案”与“油污案”的分开审理导

致的责任认定冲突，实现裁判标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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